
附件:

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

关于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

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

议案的审议意见

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全国人民

代表大会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审议的代表议案共１３件,其中提出

制定法律的１１件、修改法律的１件、作出决定的１件,涉及９

个立法项目.２０２４年９月９日,农业与农村委员会第九次全体

会议对代表议案进行了审议,审议意见如下:

一、３件议案涉及的２个立法项目,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

常委会立法规划,建议抓紧开展相关立法工作,适时提请全国人

大常委会审议

１云南代表团提出关于制定耕地保护法的议案１件 (第１８

号),高德荣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耕地质量保护法的议案１

件 (第２６１号).议案提出,目前耕地质量水平总体偏低、水土

资源匹配不协调,耕地退化形势严峻.建议平衡耕地保护与绿色

发展的关系,建立耕地监管、投入、管护、责任追究等制度,构

建完善的耕地保护法律制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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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定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２０２４年

度立法工作计划.自然资源部、农业农村部起草了耕地保护和质

量提升法草案 (送审稿)并报送国务院.司法部已征求有关方面

意见,正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修改完善.草案 (送审稿)加强耕地

数量、质量、生态保护,设专章对耕地质量提升作出规定,对代

表议案所提意见和建议,拟从完善占补平衡制度、完善耕地保护

激励和约束机制、压实相关主体责任等方面予以规范.我委非常

重视耕地保护立法工作,先后就相关征求意见稿向自然资源部、

司法部反馈了意见建议,委员会全体会议听取了国务院有关部门

介绍耕地保护工作情况.为配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听取和审议国务

院关于耕地保护工作情况的报告,委员会认真开展耕地保护调

研.下一步我委将继续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联系,提前介入、

协同配合相关立法工作,推动有关部门抓紧开展法律草案修改完

善工作,认真研究采纳代表议案所提意见建议.

２马亚楠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修改气象法的议案１件 (第

２８号).议案提出,近年来,气象监测站点建设缺乏统筹规划,

导致重复建设,气象探测数据安全存在风险.建议修改气象法,

科学编制气象设施建设规划,加强行业管理和气象探测数据安全

保障措施,推进气象资源合理配置、高效利用和开放共享.

修改气象法已列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,由国务

院提请审议.«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 (２０２２—２０３５)»对建设相

关行业气象统筹发展体制机制、科学编制气象探测设施规划、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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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气象信息网络和应用系统安全保障、加强气象法治建设等提出

明确要求.中国气象局正在积极开展气象法修改的研究起草工

作,将对代表议案所提意见建议研究采纳、作出相应规定,进一

步修改完善规划布局、行业管理、资源利用、监督协调等内容.

我委将继续关注、积极跟踪相关立法工作,推动代表议案所提建

议的吸收采纳.

二、３件议案涉及的１个立法项目,建议开展立法前期调研

３赵立欣、宋宝安、杨春平等９２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植物

保护法的议案３件 (第５８、１５６、２６８号).议案提出,当前植物

病虫疫情防控缺少法律保障,防控责任和措施落实难,与我国生

物灾害的严峻形势和建设农业强国的要求不匹配,建议制定植物

保护法,明确植物保护职责任务,规定监测预报、植物检疫、预

防与控制、农药产销用等内容.

司法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为,加强植物保

护立法,对加强重大植物病虫疫情防控、保障粮食和重要农林产

品安全、维护生物多样性等具有重要意义.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

业和草原局认为,制定综合性的植物保护法,有利于整合现有植

物检疫、森林和农作物病虫害防治、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等内容,

形成较为完整的制度体系.农业农村部表示,近年来,一直认真

研究植物保护立法相关代表议案和建议,做了前期立法准备工

作,植物保护立法有一定基础,建议尽早启动.司法部认为,植

物保护专门立法涉及法律法规较多,建议在总结评估有关法律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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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的基础上开展工作.我委认为,植物保护立法事关重大植物疫

病防控,与国家粮食安全和生物安全密切相关.建议有关部门结

合代表议案所提意见建议,就相关重点问题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和

评估论证,及时对现行有关植物保护法律制度规范及其实施情况

进行总结评估,条件成熟时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年度立法工作计

划.我委将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所提意见和建议,积极支持配合做

好相关工作.

三、７件议案涉及的６个立法项目,有的可以在相关立法工

作中统筹考虑,有的可以通过改进工作,解决议案提出的问题,

有的可以进一步研究论证

４韩凤香等３３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农产品批发市场法的议

案１件 (第１５１号).议案建议制定农产品批发市场法,明确农

产品批发市场的法律地位,规定性质定位、规划布局、政府管

理、市场运行、市场准入、交易行为、规范标准等.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、农业农村部、商务部认为,农产品批发

市场是我国农产品流通的主渠道,具有公益和民生属性,有必要

通过立法加以规范,建议进一步听取有关地方、协会、企业的意

见和建议,研究适时启动农产品批发市场立法工作.司法部表

示,近年来,党中央、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了相关促

进发展举措,相关法律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规划、建设、管理等

作了规定,建议深入研究论证是否专门立法.我委同意司法部意

见.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进一步研究代表议案所提建议,加强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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改进相关工作,规范和促进农产品批发市场发展.可先行开展立

法调研论证,条件成熟时研究制定农产品批发市场条例,视实施

情况再行立法.

５罗金仁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宅基地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１６４号).议案提出,当前农村宅基地存在闲置浪费严重、土

地利用分散、缺乏有效退出机制等问题,宅基地财产权作用发挥

不充分.建议制定宅基地法,明确基本管理制度、流转规则等.

司法部、自然资源部、农业农村部表示,农村宅基地是保障

农民安居乐业和农村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.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

重视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.稳慎推进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

试点以来,国务院有关部门先后联合印发农村宅基地的管理、审

批以及保障用地等方面政策文件,目前正在总结评估试点经验的

基础上,重点推进制定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,并研究提出完

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建议.我委建议有关部门按照党中央、

国务院决策部署,及时总结评估此轮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经验,

做好农村宅基地管理立法研究工作,可先行制定管理办法.我委

将认真研究代表议案所提意见和建议,继续关注农村宅基地制度

改革情况,加强立法研究论证,支持相关法律制度建设.

６林文雄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糖业促进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１６８号).议案提出,食糖是国家的重要战略物资和资源,我

国糖业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与挑战.建议制定糖业促进法,明确政

府及其部门与行业协会的职责,规定种质资源保护、良种繁育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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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,规范制糖原料购销、食糖生产与储备,明确资金保障、人才

支撑等.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、司法部、农业农村部表示,党中央、国

务院高度重视食糖产业发展,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和调控措

施,对稳定食糖生产和市场、保护糖农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.种

子法、中央储备糖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对种质资源保护、良种繁

育推广以及糖储备等作了规定.有关部门于２０２２年９月废止

«糖料管理暂行办法»,推动建立糖料市场化购销机制.我委认

为,糖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,食糖是食品工业的原材料

之一,是居民生活消费的必需品,糖业健康稳定发展意义重大.

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深入研究代表议案所提建议,进一步完善糖

料以及食糖支持政策,加强相关基础设施建设,推进良种化、全

程机械化,促进价格合理形成,完善产业链利益分配机制,激发

企业活力,促进糖农增收,多举措提高国内糖业竞争力.

７江帆、买世蕊等６０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宠物饲养管理法

(反虐待动物法)的议案２件 (第３６、１８８号).议案建议明确国

家的动物保护基本方针,确立管理和保护并重的立法理念,对动

物实行分类管理和全过程保护,明确监管部门及其职责,明确宠

物的定义,扩大宠物饲养管理范围,规定文明饲养、限制利用、

防疫义务以及救助等内容,规范宠物行业市场,明确法律责任.

司法部、农业农村部、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认为,依法加强宠

物饲养管理具有重要意义,反虐待动物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要求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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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,相关法律制度日渐完善,对野生动物、家养畜禽、实验

动物、观赏动物等相关内容作了规定.随着动物饲养设施装备条

件、动物疫病防控水平的逐步提升,动物生存环境和健康状况持

续改善.正在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拟对违规饲养烈性犬等行为

作出完善规定,各地正制定或者修改宠物饲养管理相关法规规章,

针对性细化有关规定.动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以及部分地

区和群众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,问题较为复杂,相关法

律制定需稳慎.我委建议有关部门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,加强依

法保护动物的宣传,强化动物保护和宠物饲养管理执法,保障公

共卫生安全和人体健康,促进社会各界关爱动物和保护动物.

８徐淙祥等３１名代表提出关于制定土地流转法的议案１件

(第２５８号).议案提出,农业生产面临经营规模小、成本高、收

益低,土地资源利用不合理,生产智能化转型困难等问题,建议

制定土地流转法,完善以家庭经营为基础,以农民专业合作社、

家庭农场、种粮大户为依托的现代化规模种植体系,保护农村土

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,构建公平合理的土地流转制度等内容.

司法部、农业农村部表示,农村土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体系

比较健全,对土地权属、耕地保护利用、耕地种植用途管控等作

了规定,农村土地承包法设专章对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原则、流

转合同管理以及工商企业等社会资本流转农村土地作出明确规

定.正在制定的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将对加强耕地保护作出规

范.专门制定土地流转法需要深入研究论证.我委同意上述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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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.建议国务院有关部门结合代表议案所提具体问题,采取有效

措施,支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,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,构建

和完善农村土地流转监管机制,依法依规促进农村土地规范有序

流转.

９买世蕊等３０名代表提出关于设立乡村振兴日的议案１件

(第２１１号).议案提出,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新时代新征程 “三

农”工作的总抓手.鉴于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性胜利,建议将每年

１０月１７日的 “国家扶贫日”改设为 “乡村振兴日”,并按照法

定程序确定为国家节假日,使社会各界都来关心乡村振兴,弘扬

脱贫攻坚精神,推动乡村振兴.

中央农办表示,２０１８年经党中央批准、国务院批复,将每

年农历秋分设立为 “中国农民丰收节”,丰收节的设立在凝聚力

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上发挥了重要作用.如将 “国家扶贫日”改

设为 “乡村振兴日”,丰收节后短期内再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纪念

庆祝活动将增加基层负担.建议不宜设立 “乡村振兴日”.农业

农村部提出,考虑到扶贫日与丰收节相邻,建议斟酌将 “国家扶

贫日”改设为 “乡村振兴日”,可按程序推动 “乡村振兴日”设

立.司法部建议根据节日设立相关文件精神,在广泛听取意见的

基础上深入研究论证.我委同意司法部意见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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